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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江区 2024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、实施主要内容、实施程序、项目进展、

以及监督情况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经费的主管单位是韶

关市曲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使用单位是韶关市曲江区社

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。2024 年部门预算批复金额为 100,000.00

元，为区级财政负担资金，2024 年区财政已拨付 76,564.66 元，

当年实际使用 76,564.66 元，预算资金基本使用完。该项目作为

本单位的工作经费，主要使用在办公费、劳务费、印刷费、电费、

邮电费等方面。区财政按季度控制预算开支进度，本单位按实际

支出金额申请指标再走支付程序。作为单位的工作经费，资金使

用需凭借发票或者其他有效单据才能进行开支。发票需经手人、

证明人、复核人、分管领导签名确认方可进行支付、记账。会计

和出纳每月按时进行对账，保证账账相符、账实相符，确保资金

合理及时的支付。

（二）综述项目自评等级和分数并进行说明。城乡居民基本

养老保险工作经费本单位自评等级为优，自评分数为 100 分。该

项工作经费支出率为 100.00%，按财政计划按季度申请，并实行

4 级审核制度，开支清晰，记账合规。

二、绩效表现

（一）资金使用情况以及产生的效益、影响。



1、分析资金使用情况。2024 年区财政已拨付 76,564.66 元，

当年实际使用 76,564.66 元，预算资金基本使用完。

2、项目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（经济、政治和社会效益）。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经费均使用在单位干部职工的

日常办公所需如办公费、劳务费、印刷费等开支，保障城乡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经办机构工作有序开展。

3、产生的效益，以及对环境、经济、社会的可持续影响。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经费作为保障单位日常运作的

经费，可以改善干部职工的工作条件，如添置办公用品、办公设

备维修维护；提高干部职工的业务服务水平，如印刷业务表单、

宣传资料等；减轻社保大厅工作人员不足的问题，如支付聘用人

员劳务费等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。

无。

三、整改措施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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